
附件1

一、支持范围

在珠海市内注册登记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在市外建设

运营的科技研发机构。

二、申报对象

申报认定珠海市异地创新中心的单位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在珠海市内依法注册登记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

业。

（二）具有较强的科技研发能力和条件，具有良好的境内外

科技合作基础和合作渠道，能为项目实施提供必要的条件和资金

保障。

（三）对异地创新中心拥有实际控制权。

原则上同一年度同一企业仅限申报认定 1 家异地创新中心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申报珠海市异地创新中心认定，需经过基础条件及运营绩效

两方面评价。

（一）基础条件

应满足以下所有条件：



1.在市外依法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。

2.运营半年以上，与当地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、创新企业、

行业组织或政府机构等建立紧密长期的合作关系。

3.固定可支配场地不小于 200 平方米。

4.当地研发团队应在 6 人以上且有明确的研究开发方向。

5.具备必要的仪器设备或工具软件，已实质性开展的研发项

目 2 个以上。

（二）运营绩效

拟申报认定的珠海市异地创新中心应正常运营，并能够提供

以下绩效情况：

1.引进或合作项目的数量和质量情况。

2.项目获得投资、股权估值的情况。

3.引进市级以上创新创业团队及高层次人才的数量和质量

情况。

4.对外推广珠海市科研成果并获得用户证明情况。

5.在当地开展对珠海市产业和科创有宣传推广作用的会议

和活动。

四、申报材料要求

项目申报名称格式为：申报单位简称+珠海市异地创新中心

（异地创新中心所在地域名），例如“XX 公司珠海市异地创新

中心（深圳）”。

（一）申报单位在珠海市内依法注册登记的具有独立法人资



格的企业注册登记材料。

（二）异地创新中心在市外依法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

机构注册登记材料，运营时间应在半年以上（以异地创新中心注

册时间计算起始时间，以本指南发布时间计算截止时间）。

（三）异地创新中心实际控制方证明（出资证明、股权证明

等隶属关系证明材料）。

（四）异地创新中心与当地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、创新企业、

行业组织或政府机构等建立紧密长期的合作关系证明（合作协议

等）。

（五）异地创新中心所在固定可支配场地的租赁合同或产权

交易合同。

（六）异地创新中心所在地研发团队人员配置情况的有效证

明（先形成团队人员目录，再逐一附佐证材料，如近 3 个月社保

或纳税证明、学历及职称证明材料等）。

（七）异地创新中心具备的仪器设备、工具软件证明（先形

成设备软件目录，再逐一附佐证材料，如购置发票等文件）。

（八）异地创新中心已实质性开展的研发项目（包括自研、

引进或合作项目）的证明材料，如科技项目立项证明、企业自立

研发项目证明材料等（项目名称、项目组成员、项目立项报告、

中期检查报告、结题验收报告等，先形成项目目录，再逐一附佐

证材料）。

（九）申报单位及异地创新中心 2024 年度财务报表。



（十）申报材料和相关附件应真实、合法并提供申报承诺函，

申报单位盖章、申报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。

（十一）异地创新中心开展或已完成项目获得投资、股权估

值的证明材料。

（十二）异地创新中心引进市级以上创新创业团队及高层次

人才的证明材料（引进人才的立项/认定证明、劳动合同、学历

及职称证明材料等）。

（十三）对外推广珠海市科研成果并获得用户证明的证明材

料。

（十四）异地创新中心在当地开展对珠海市产业和科创有宣

传推广作用的会议和活动的证明材料（先形成项目目录，再逐一

附佐证材料）。

注：其中前十项为必备材料，所提交材料如是外文文本，须

同时提供中文简体翻译件（注明“翻译件与原件一致”并加盖公

章）。纸质材料采用 A4 规格页面，双面打印。所有纸质材料需

在规定位置签字盖章，保持一致，并加盖骑缝章。


